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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10 年模範公務人員名冊 

編號 機關(單位) 職 稱 姓 名 
具備表揚要

點條款規定 
具體事蹟 備考 

1 秘書長室 秘書 涂敏群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3點第6款 

一、 專案通盤檢討本縣社會福利各項委外方案及「彰化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使用效益，

期能整合服務據點相關資源，避免過度分散影響行政效能。 

二、 與社會處各科逐案檢視 108 年度執行狀況及效能與並檢討 109 年度各項提報計畫，總計刪

減或合併辦理之採購案件計有 29案（經費精簡計 11 案，人力精簡計 10 案，刪減合併計 8

案)，減少人力 30 名，經費精簡新臺幣 2,155 萬 7,189 元。 

 

 

 

 

 

2 民政處 科員 林廷憲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3點第4款 

一、 辦理防疫業務 

(一) 自 109 年 1 月 23 日起即依照 CDC 規定，針對入境民眾由民政及警政人員辦理居家檢疫

各項追蹤管理與關懷工作，截至 109 年底辦理居家檢疫關懷人數計 1 萬 1,692 人次。 

(二) 配合 CDC 運用智慧科技，辦理防疫手機配發計 138 人次、協助處理全國防疫手機調配及

電子圍籬追蹤告警通報等事宜，截至 109 年底電子圍籬簡訊異常件數共計 5,023 件。 

(三) 針對失聯之檢疫個案，即刻通報警政單位啟動尋人作業，強化社區防疫。截至 109 年底，

失聯通報計 6 件 7人次。 

(四) 我國第一例確診死亡個案，協調鄰近之火化場及禮儀社，儘速完成火化事宜。 

二、 承辦殯葬業務 7 年餘，破除習俗，導入新觀念。 

(一) 內政部於 100 年補助本縣埔心鄉公所 1,000 萬元，設立「埔心鄉環保葬區」，102 年前皆

無績效；103 年起與公所合作，透過多樣化宣導方式，增加民眾對於環保葬之認識與意

願，截至 109 年使用人數達 521 人，且帶動本縣各公所推行環保葬趨勢，各公所陸續規

劃設立環保葬區，110 年社頭鄉環保葬區將啟用，另辦理中彰投苗聯合海葬，終使本縣

環保葬推展有成。 

(二) 改善殯葬用地遷葬後難以活化困境，與公所配合建議中央修法，促使遷葬後可施作再生

能源設施，目前埔心鄉完成設立，鹿港鎮等 3鄉鎮刻正規劃中，增加遷葬誘因，改善本

縣市容並活化土地利用。 

(三) 改善本縣大體運送困境，研擬與本府評鑑配合之機制，並公開收費，使暫無法釐清身分

之往生者，大體儘速安置。 

(四) 念佛寺拆遷案與業者配合，使 47位無人認領之先人骨灰得到妥適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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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職 稱 姓 名 
具備表揚要

點條款規定 
具體事蹟 備考 

3 教育處 科長 張碧珊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 3 點第 4、6

款 

一、 整合學校教育資源:109 及 110 年辦理本縣小型學校發展評估，積極與公所、 民意代表、

地方仕紳、全體親師生用心溝通協調，研擬學生安心就學補助方案並召開公聽會，成功整

合永光國小併入大城國小、頂庄國小併入西港國小，有效運用教育資源並促進學生互動學

習。 

二、 研擬及推動創新計畫:109 年首創「美域．美育－彰化縣美感校園環境營造計畫」，透過該

競爭型計畫，辦理研習協助學校研擬計畫改造校園空間，融入美學藝術，打造學生展演舞

台、改善川堂廊道、指標系統等美感場域。 

三、 建置防災新校園、共創學生樂安全:108 年榮獲行政院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優等，109 年上半

年榮獲本府好事彰揚獎勵計畫拔粹團隊獎。辦理國小學童防災頭套採購，購置 5,000 份防

災頭套給縣內 66 所建置防災校園學校，於 108 年 11 月決標(金額 77 萬元)，透過最低標採

購以發揮最大效益，並辦理國小學童防災頭套頒贈暨防災活動記者會。 

四、 督導辦理各項校舍拆建、耐震補強工程:爭取 109-111 年度學校校舍拆建及耐震補強經費計

14 億，辦理 7 校校舍拆除重建及 92 校耐震補強工程及督導，以建構安全、舒適及優質的

學習環境。 

五、 積極辦理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力系統改善計畫:配合中小學教室裝設冷氣政策，於 109

年 8-9 月完成本縣各校電力盤點作業，10月獲教育部核定經費計約 18 億元，11-12 月研議

並協調本縣學校分為 29 群辦理本案設計監造案發包作業，於期限內全數完成發包，加速協

助學校進行工程設計及後續細部設計審查作業。 

 

 

4 工務處 科長 陳銘男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3點第4款 

一、 陳科長帶領建築工程科，執行教育處校舍拆建、社會處及衛生局社福大樓等新建工程案，

督辦工程逾 30 件，總經費達 40 億元，具體成果： 

(一)  辦理「鹿江國中小第二期校舍新建工程」，榮獲本縣第一座「公共工程金質獎」 

案於全國 78 件參賽工程中脫穎而出，獲第 20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建築類優等。 

(二)  辦理「埔鹽國中老舊校舍重建工程」，營造新地標 

導入現代建築美學以雲朵外框為造型，配合學校結合公共藝術「糯米糰」，成為打卡新

亮點。 

(三)  推動國民運動中心，建構優質運動環境 

彰南國民運動中心為全國室內面積最大場館，是彰北國民運動中心 2.5 倍大，首創地形

起伏之戶外景觀跑道，營造全新運動感受。 

(四)  創新發包模式，提升工程品質及效率 

 



 3 

編號 機關(單位) 職 稱 姓 名 
具備表揚要

點條款規定 
具體事蹟 備考 

「延平公園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為工務處首件採專案管理結合統包招標模式，有效提

升採購效率及縮短工期，降低管理介面問題。 

(五)  督辦公共工程如期發包 

因應市場缺工嚴重，普遍發包困難，編列合理預算，近兩個月內仍戮力完成延平地下停

車場、和美托育資源中心、員林、北斗社福大樓等多項招標案，決標金額近 10億元。 

二、 積極解決履約爭議，順利推動公共建設案 

(一)  花壇國小東棟校舍工程履約爭議經彰化地院判決本府敗訴，主動積極補充事證，復經台

中高分院 109 年 6 月判決逆轉勝。 

(二)  擔任彰化藝術中心新建工程履約爭議本府代理人，於 107 年 7 月調解成立。 

三、 109 年住宅補貼戶數為歷年之最 

爭取內政部 109 年租金補助、購屋及修繕貸款補貼等計 2,697 戶，創 98年開辦迄今獲補助

最多之紀錄。 

 

5 農業處 科長 丁宜君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 3 點第 4、5

款 

一、 擔任漁業科科長任內，積極督辦「彰化漁港開發計畫」，核定總經費新臺幣 14 億 4,200 餘

萬元，基礎建設分三標發包施工，部分標案已完工，其中「漁船筏停泊區及浮動碼頭興建工

程」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 年度優良農建工程獎及個人貢獻獎，工程品質獲中央肯定。 

本縣蚵農因應環境而使用特有機械「蚵車」，邇來無管理法源且事故頻傳，經積極協調

並研訂法令，於 107 年完成訂定「彰化縣牡蠣搬運機管理自治條例」，落實管理機制並保障

蚵農營生權益。本縣「芳苑潮間帶牛車採蚵」已登錄「傳統知識與實踐」無形文化資產，為

積極推廣漁村文化及展示傳統漁法，於 108 年爭取並獲中央支持辦理第 1 屆「國際海牛文化

節」，宣揚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海牛耕蚵田文化。 

二、 擔任行銷企劃科科長任內，適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提升本縣農業產值及降

低疫情影響，計辦理： 

(一) 首創由縣長親自下廚，開辦「阿美廚房」系列影集，縣長親民作風引領民眾在家下廚並

推廣本縣農產品，獲致好評並榮獲本府 109 年上半年績效卓越最佳創新蛻變獎。 

(二) 因疫情嚴峻導致花卉市場急遽萎縮，花農面臨前所未有滯銷壓力，經積極爭取並獲中央

核定辦理「花卉產業振興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3,000 餘萬元（全國最高），於人流交通

節點辦理花卉展示及校園花卉教育（計 3,119 場次、8 萬份花材包），花卉價格已穩定回

漲，有效熱絡花卉市場及穩定花農生計，本案並榮獲本府 109 年下半年拔萃團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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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職 稱 姓 名 
具備表揚要

點條款規定 
具體事蹟 備考 

6 社會處 科長 林佩宸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 3 點第 4、

6、8款 

職於 103 年至 108 年 8 月於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科（現為婦女及新住民福利科）擔任科長；108

年 9 月起，業務輪調至身心障礙福利科擔任科長，各期間優良事蹟摘述如下： 

一、 103 年至 108 年 8 月，婦女科科長期間： 

(一) 制訂「107-109 年度婦女暨性別平等業務中長程年度施政計畫」、「彰化縣政府推動各機

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彰化縣性別平等辦公室設置要點」等。 

(二) 107 年辦理「就是要 38，GENDER 作伙來」慶祝婦女節暨性別平等系列活動。 

(三) 107 年辦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巡迴映演-彰化場。 

(四) 107 年辦理柚見中秋圓、秋意傳餅情-世界月餅總匯活動。 

(五) 107 年辦理「我們 GENDER 很棒」性別影展。 

(六) 107 年辦理新住民模範家庭表揚暨婦女學苑成果展。 

(七) 108 年成立性別平等行動劇團。 

(八) 108 年辦理婦女節系列活動：名人講堂-women 一起做公益，把愛傳出去。 

(九) 108 年中央對地方政府之社會福利績效考核-婦女福利組成績特優。 

二、 108 年 9月迄今，身障科科長期間： 

(一) 108 年辦理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園遊會暨特殊教育表揚大會。 

(二) 108、109 年督辦復康巴士聯合捐贈記者會-共受贈 12 台小型復康巴士。 

(三) 109 年辦理縣內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之中秋節禮品多元行銷，創下歷年新高之銷售

佳績 ，達到 900 多萬元的業績。 

(四) 109 年辦理《柚見秋月滿幸福》歡度中秋節活動。 

(五) 109 年新增復康巴士「網路預約」服務。 

(六) 109 年辦理 「為您充墊 讓愛無限」愛心企業家伸仁紡織捐贈居家智能電動床記者會。 

(七) 109 年成立全台首見公益創新「在 7-11 裡遇見熊快樂-熊快樂日間作業所」。 

(八) 彰化縣 109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考核榮獲特優，獲獎勵金 6000 萬元。 

 

7 勞工處 科長 吳秋蘭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3點第4款 

一、 107、108 年勞動行政業務綜合考評，連續 2年蟬聯第 1名殊榮： 

(一) 調解勞資紛爭，爭取勞工權益： 

近 3年處理勞資爭議案件計 2,278 件，其中親自擔任調解委員會主席計 101 件，調解成

立金額達 1億 5,361 萬元，協助弱勢勞工爭取應有的權益並促進本縣勞資關係和諧。 

(二) 健全工會運作：  

1. 每年不分平、假日參加全縣逾 200 個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以走動式服務解決會員疑難。 

2. 辦理工會幹部與縣長有約座談會計 18 場次，透過意見交流，協助工會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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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職 稱 姓 名 
具備表揚要

點條款規定 
具體事蹟 備考 

3. 109 年因應（COVID-19) 疫情衝擊，輔導所轄工會協助會員申請生活補貼，核定件數計

54,595 件，補貼金額計 16 億 3,785 萬元。 

二、 推動職安有感，績效評比屢獲佳績： 

(一) 107、109 年政府機關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第三組良等。 

(二) 109 年推動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第二組優等(第 1 名)。 

(三) 成立安全衛生輔導團，提供客製化臨場輔導及協助申請補助，108 年度輔導家數計 1,199

家次，達成率 133%，依勞動部統計，本縣職業傷害給付人次，107 年 2,135 人，108 年

下降至 1,931 人職災有效減少 10%，建構安全的工作環境。     

三、 職災勞工個案主動服務績效，108 年榮獲勞動部評鑑為第二組優等： 

(一) 建置職災通報平台，於接獲職災事件時，隨即聯繫瞭解情況，派案職災個管員於 4 小時

內至醫院訪視或電話聯繫，陪伴協助家屬處理。並安排縣長關懷訪視職災勞工家屬，後

續以個案管理專業 模式，結合社會資源，協助職災勞工及家屬渡過生涯困境。 

(二) 107、108 年開案主動關懷平均處理時間 1案為 1.1 日，通報關懷比率達 100%。 

8 人事處 科長 黃鏇伊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 3 點第 4、

5、6款 

一、 因應年金改革政策，進行教職員退休所得重審，獲一次記一大功獎勵: 

(一) 年改案件量為各縣市政府層級最高，把握時效達成上級任務: 

1. 進行全縣退休教職員資料校對作業，重審件數高達 5,606 件。 

2. 不服處分訴願案計 3,378 件，均依限答辯，擔任訴訟代理人。 

3. 辦理年改免費訴訟收件服務(約 450 件)，提供法律諮詢。 

(二) 辦理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核算作業(約 5800 件)，確保財政支出正確性。 

二、 精進人事業務，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選拔，榮獲 107 年全國績優人事人員殊榮。 

三、 爭取團隊榮耀，績效考核榮獲縣市政府組第 1 名佳績:推動「從使用者旅程體驗優化人事服

務」進行人事作業流程改善，績效優異。  

四、 推動員工多元福利，將有限經費發揮最大綜效: 

(一) 結合員工慶生會，並響應中台灣觀光步道行銷活動，辦理「大手牽小手，卦山起步走」

員工親子健行活動(約 1400 位員眷)。 

(二) 辦理縣長盃公務人員桌球賽(約 500 人)，新增退休組別，為年度運動盛事。  

(三) 結合公所擴大辦理「緣來就是你」公教未婚聯誼，建立良好口碑。 

(四) 籌組本府首長隊參加鹿港慶端陽龍舟賽，增進機關互動。 

(五) 擴大特約商店家數(約 180 間)，並將優惠對象擴及所屬機關學校，完善本縣職場托育服

務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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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職 稱 姓 名 
具備表揚要

點條款規定 
具體事蹟 備考 

五、 關懷退休人員，推動志願服務: 

(一) 結合各局處及退休志工服務資源，辦理退休員工聯誼餐會及樂齡養生活動。 

(二) 推動本府高齡友善城市亮點計畫「退而不休-志願服務好夥伴」，鼓勵退休公教人員協助

公共事務，成效斐然。 

 

9 
彰化縣警察

局彰化分局 
隊長 詹廷育 

彰化縣政府

表揚模範公

務人員要點

第 3 點第 4、6

款 

詹員任職偵查隊隊長期間在各方面表現及領導能力深獲肯定，其於 107 年至 109 年期間偵破多

件重要刑事案件： 

一、 107 年 1月份移送趙○○等 3人共同販賣毒品案，查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3,600 公克，有效

杜絕毒品流入市面。 

二、 107 年 9 月 4 日查獲大村鄉第三選區代表侯選人賴○○賄選案，本案為五合一選舉全國第一

件賄選案件。 

三、 107 年 9 月 18 日破獲鐘○○等 5 人涉嫌電信詐欺機房案，被害人計 10 人，不法所得高達新

臺幣 522 萬 686 元。 

四、 108 年 2月份於永靖鄉瑚璉村東興路查獲張○○等 35 人職業大賭場案(連斗場)。 

五、 108 年 4月份偵辦移送永靖鄉民代表會主席選舉賄選案，移送林○○等 9人，總計扣案賄選

款項新臺幣 300 萬元。 

六、 108 年 12 月份執行 108 年第 4 次全國同步掃黑行動專案，檢肅目標李○○等 13 人到案執行

強制處分，現場查扣證物現金 20萬 6,900 元及 2部自小客車。 

七、 109 年 1月份查獲立法委員候選人鄭○○涉嫌賄選，全案計有賄選樁腳 1人，移送受賄選民

共 10 人。 

八、 109 年 2月份查獲陳○○假冒刑事警察局涉犯詐欺及槍砲案等罪，現場查獲警察人員制服 1

件、刑警背心 2件、運動服 1件、警察二線三星階級章 1 枚、警帽 3 頂、手銬一副、無線電

1 支、手槍 2 把。 

九、 109 年 3月份至臺中市破獲呂○○等 4人涉嫌機車竊盜、贓物、機車解體工廠案(起獲完整

失竊機車 5 部，已解體失竊機車零件計 9 部)。 

十、 109 年 12 月於雲林縣及嘉義縣查獲犯罪嫌疑人林○○等人涉犯槍砲案，查獲改造槍枝 2支

(含彈匣 2個)、子彈一批、彈匣 2 個、槍枝零組件一批及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1包。 

 

 

 


